
  

  

建立、完善我国包装法律法规 指导包装行业发展 

李建华 王利 赵楠 郭宝华 

  中国目前与包装有关的法律法规正在陆续发布和施行，对规范商品包装的生产、流通、销售和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起着重要的法律依据的作用。同时，已颁布和实施的国家包装标准达500余项。作为技术法规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以及

一些地方强制性标准不断在加大实施力度。 

  中国在包装方面所涉及到的法律依据包括：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政府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

政府规章；消费者利益保护；国际/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生产者责任；反不正当竞争、反欺诈、反假冒；进出口贸

易、商品检验检疫、关税。起草和颁布包装法律法规的主要原则和推动力是基于安全、卫生、环境、流通和经济等要

求。 

  中国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利用法律法规来指导包装行业的发展，包装行业也在相应地研究其建立和完善

国家包装法律法规的有关建议和实施步骤。起草和颁布用于指导包装工业发展、保护资源与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

维护国内市场秩序、推进产品充分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包装法律法规是中国包装界和消费者普遍关注的事情。 

  虽然中国目前尚无完整的专门性的包装法律和行政法规, 但就现行的国家食品卫生法、药品管理法、进出口食

品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实施检验监管工作管理规定、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危险化学品包装

物,容器定点生产管理办法、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环境保护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清洁生产促进法、

铁路货物运输规程、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多项法规,以及其他相关法规，给出了与商品包装密切相关的法律条

款。同时有些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及地方强制性标准也正在陆续出台。 

  中国商品包装所涉及到的绝大多数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的颁布和监督实施的政府机构和部门主要是：  

  *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www.aqsiq.gov.cn 

  *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www.cnca.gov.cn 

  *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www.sac.gov.cn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www.sda.gov.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www.moh.gov.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www.mofcom.gov.cn 

  *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www.zhb.gov.cn 

  * 国家烟草专卖局 www.tobacco.gov.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www.customs.gov.cn 

  与包装有关的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自1995年10月30日起施行。 直接入口的食品应当有小包装或使用无毒、清洁的包装材料。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和食品用工具、设备必须符合卫生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规定,且必须采用符合卫生要求的原料生产。定型包装食品和

食品添加剂,必须有产品说明书或者商品标志,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按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

规格、主要成分、保存期限、食用方法等。进口的食品、食品容器、包装材料和食品用工具及设备,须符合国家卫生

标准和卫生管理办法的规定。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清楚,容易辨识。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必须有中文标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自2001年1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有效期的药品必须在包装上注明药品的品名、规格、生产企业、批准文号、产



品批号、主要成分、适应症、用法、用量、禁用、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必须符合

药用要求,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安全的标准,并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在审批药品时一并审批; 发运中药材必须有包

装。在每件包装上,必须注明品名、产地、日期、调出单位,并附有质量合格的标志;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

性药品、放射性药品、外用药品和非处方药的标签,必须印有规定的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自2000年9月1日起施行。对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或者有其他严

重质量问题的产品，以及直接用于生产、销售该项产品的原辅材料、包装物、生产工具，予以查封或者扣押。 产品

或者其包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对易碎、易燃、易爆、有毒、有腐蚀性、有放射性等危险物品以及储运中不能倒置和

其他有特殊要求的产品，其包装质量必须符合相应要求，依照国家有关规定作出警示标志或者中文警示说明，标明储

运注意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自1989年12月26日起施行。 食品在生产、加工、包装、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应防止污染;生产、储存、运

输、销售、使用有毒化学物品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防止污染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自2005年4月1日起施行。生产、销售、进口依法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必须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对该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危险废物的场所、设施、设备和容器、包装物及其他物品

转作他用时,必须经过消除污染的处理,方可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自1989年8月1日起施行。 为出口危险货物生产包装容器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性能鉴定;生

产出口危险货物的企业,必须申请商检机构进行包装容器的使用鉴定。对装运出口易腐烂变质食品的船舱和集装箱,

承运人或者装箱单位必须在装货前申请检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  

  于1992年10月23日颁布。 商检机构对进出口商品实施检验的内容包括：商品的质量、规格、数量、重量、包装

以及是否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 

  自1992年4月1日起施行。进出境的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装载容器、包装物，依法实施检疫。改换包装或

者原未拼装后来拼装的，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重新报检。对过境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口岸动植物检疫

机关检查运输工具或者包装，经检疫合格的，准予过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于1996年12月2日发布。动植物性包装物、铺垫材料进境时，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及时向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

申报；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申报物实施检疫。动物产品：检查有无腐败变质现象，容器、包装是否完

好。 植物、植物产品：检查货物和包装物有无病虫害，并按照规定采取样品。 动植物性包装物、铺垫材料：检查

是否携带病虫害、混藏杂草种子、沾带土壤，并按照规定采取样品。 其他检疫物：检查包装是否完好及是否被病虫

害污染。发现破损或者被病虫害污染时，作除害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自2003年1月1日起施行。产品和包装物的设计,应当考虑其在生命周期中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优先选择无

毒、无害、易于降解或者便于回收利用的方案。 生产、销售被列入强制回收目录的产品和包装物的企业,必须在产

品报废和包装物使用后对该产品和包装物进行回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经营者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

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评价规定》 



  2001年4月6日发布。 生产定量包装商品必须有包含产品净含量要求的产品标准。净含量要求必须符合《定量包

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中的要求。 企业必须在商品包装上明确标注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量。用于包装定量包装商品

的材料应满足定量包装商品计量准确性的要求，并应能防止商品在包装（分装）和运输过程中的渗漏和破损。 

  ---《进出口食品包装备案要求》  

  国家质检总局对出口食品包装生产企业和进口食品包装的进口商实行备案制度，由各直属检验检疫局负责对辖区

相关企业实施备案登记。 

  ---《食品包装用原纸卫生管理办法》 

  自1990年11月26日起实施。 食品包装用原纸不得采用社会回收废纸作为原料，禁止添加荧光增白剂等有害助

剂。食品包装用石蜡应采用食品用石蜡，不得使用工业级石蜡。用于食品包装用原纸的印刷油墨、颜料应符合食品卫

生要求，油墨颜料不得印刷在接触食品面。生产食品包装用原纸的企业，须经食品卫生监督机构认可。食品包装用原

纸必须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外包装，并标明食品用纸的标志及产地、厂名、生产日期等。 

  ---《进出口食品包装容器、包装材料实施检验监管工作管理规定》  

  从2006年8月1号起实施。 进口食品包装的安全、卫生检验检疫等工作将由收货人报检时申报的目的地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和监管，合格后方可用于包装、盛放食品。出口食品包装的生产原料(包括助剂等)及产品的企业，须符合

相应的安全卫生技术法规强制性要求，不得使用不符合安全卫生要求或有毒有害材料生产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包装产

品。生产出口食品包装的企业应向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申请备案。 

  ---《药品包装用材料、容器管理办法（暂行）》 

  自2000年10月1日起实施。药包材产品分为Ⅰ、Ⅱ、Ⅲ类。药包材须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并获得《药包材注

册证书》后方可生产。首次进口的药包材（国外企业、中外合资境外企业生产），须取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

《进口药包材注册证书》，并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授权的药包材检测机构检验合格后，方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销售、使用。 

  ---《药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管理规定（暂行）》 

  自２００１年１月１日起执行。内包装标签必须标注药品名称、规格及生产批号。中包装标签应注明药品名称、

主要成分、性状、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用量、不良反应、禁忌症、规格、贮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

期、批准文号、生产企业等内容。大包装标签应注明药品名称、规格、贮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有效期、批准文

号等。标签上有效期具体表述形式应为：有效期至×年×月。  

药品的说明书应列有以下内容：药品名称、分子式、分子量、结构式、性状、药理毒理、药代动力学、适应症、用法

用量、不良反应、禁忌症、注意事项、药物过量、有效期、贮藏、批准文号、生产企业等内容。  

  ---《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管理办法》 

  生产、进口和使用药包材，必须符合药包材国家标准。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注册药包材产品目录，并

对目录中的产品实行注册管理。药包材注册申请包括生产申请、进口申请和补充申请，并填写《药包材注册申请

表》。 申请药包材注册必须进行药包材注册检验。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自2005年3月1日起实施。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经人工合成或者经加热、加压等深度加工的包装用木质材料，如

胶合板、纤维板；薄板旋切芯、锯屑、木丝、刨花等以及厚度等于或者小于6mm的木质材料除外），按照办法中列明

的检疫除害处理方法实施处理，并按照要求加施专用标识。 

  ---《进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 

  自2005年3月1日起实施。进境货物使用的木质包装（经人工合成或经加热、加压等深度加工的包装用木质材

料，如胶合板、刨花板、纤维板 等。薄板旋切芯、锯屑、木丝、刨花等木质材料以及厚度等于或小于6mm的木质材

料除外）应当由输出国家或地区政府植物检疫机构认可的企业按中国确认的检疫除害处理方法处理，并加施政府植物

检疫机构批准的IPPC专用标识。 

  ---《包装资源回收利用暂行管理办法》 

  自1999年1月1日起实施。规定了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的管理原则、回收渠道、回收办法、分级原则、储存和运



输、回收复用品种、复用办法、复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废弃物的处理与奖惩原则等。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定点生产管理办法》  

  自2002年11月15日起实行。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必须由取得定点证书的专业生产企业定点生产。危险化学

品包装物、容器经国家质检部门认可的专业检测检验机构检测合格后方可出厂。  

  ---《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管理办法》 

  2006年2月28日颁布。电子信息产品生产者、进口者制作并使用电子信息产品包装物时，应当根据电子信息产品

有毒有害物质控制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采取无毒、无害、易降解和便于回收利用的材料。 

  ---《铁路货物运输规程》 

  托运人托运货物,应根据货物的性质、重量、运输种类、运输距离、气候以及货车装载等条件,使用符合运输要

求、便于装卸和保证货物安全的运输包装。凡有国家包装标准或部颁包装标准(行业包装标准)的,按国家标准或部标

准进行包装。 

  ---《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2005年10月1日起施行，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商品包装上使用其他条码冒充商品条码；不得伪造商品条码。 

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服务提供者积极采用国际通用的商品代码及条码标识体系，使用商品条码。 

  ---《国家烟草专卖局关于规范境内销售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 

  自2006年1月1日起执行。 卷烟箱包装体上应有与卷烟条、盒包装体上相同技术要求的中文标注。卷烟包装体上

应当标注产品名称。产品名称以及包装体上的其他产品标识所用文字应当为规范中文。卷烟包装体上须印刷商品条

码，包装膜条包的商品条码可采用贴标等方式。  

  其他相关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措施条例 

  * 进口机电产品标准化管理办法 

  * 印刷业管理条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与包装有关的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技术标准的颁布实施相配套的是，中国正在对涉及安全与卫

生等要求的食品和电器等产品及其包装实施市场准入制度，即“QS"（质量安全Quality Safety）认证和“CCC”

（中国强制认证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制度 。以食品包装“QS"认证为例，现已启动39种食品用塑

料包装容器和工具等制品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制度，即对食品包装产品进行QS市场准入制度。 今后将逐步对金

属、纸、陶瓷等所有材质的食品包装、容器、工具等产品实施市场准人制度。通过市场准入审查的企业可以在产品包

装上使用“QS"标志。  

  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国家包装研究机构，在中国包装法规标准建设中承担着重要的技

术基础研究工作，特别是国内外包装法律法规的分析研究和国家包装标准的制定，并通过国际间技术合作的桥梁，衔

接着国内外两个包装市场和法律环境。 

  未来五年内，中国将进一步健全包装法规标准体系，包装产业将全面纳入法制化建设轨道，各项有关包装的国家

法律和行政法规、政府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相关标准将不断完善，中国包装业的整体水准将进一步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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